花蓮縣政府「幸福實物銀行」緊急物資申請表 (一次性申請) 
   個案編號：
	個	案	基	本	資	料

	
姓名
	
	
性別
	
□男	□女
	族別
	□非原住民 □原住民

	
	
	
	
	電話
	

	身分證
字號
	
	出生
日期
	年	月	日
	手機
	

	聯絡地址
	

	個案來源
	□處遇個案 □主動關懷 □單位通報	□其他 	

	婚姻狀況
	□未婚 □同居 □已婚 □分居 □離婚 □喪偶

	就業狀況
已
	
	□未就業: □待業(時間：____)□臨時(雜工)工 □其他
□已就業：
	

	家庭人口狀況
	1.實際居住人口數共計:	人
2.家中 6 歲以下	人、6 歲至 18 歲	人、65 歲以上	人、身心障礙人口	人

	福利身分
(可複選)
	
	□急難救助家庭(事由：	) □特境家庭 □脆弱家庭(類型：
□遊民 □天災受災 □獨居老人 □中低收入戶 □身心障礙者 □其他(說明：
	)
))

	申請單位
評估情形
	
	
	

	同意花蓮縣政府基於評估及審核之必要，得調閱個案及家屬之戶籍、財稅或福利申領相關資料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同意人/物資領用人簽章：________________

	填報單位基本資訊
	單位
名稱
	
	聯絡
電話
	

	
	申請人：　　　　　   　督導：　　　  　　　　主管：

	業務單位審查意見與結果
	1.本府已於	年	月	日收到申請資料。
□補件案：於	年	月	日完成補件。
2.處理情形：
□符合
領取次數：1次
領取時間：自	年	月起至		年	月止
核定餐別：□ A 餐 1200 點 □ B 餐 1000 點 □ C 餐 800 點 
領取方式：□自領-領取地		□新竹貨運配送 □轉介單位代領
※親領者請攜帶身分證及環保袋。
□不符合
□自 年 月 日已取得福利或給付(內容：	)
□領有社福單位經濟或物資資源，無急迫需求(內容：	)
□無急迫需要物資事由 (說明：	)

	
	承辦人：            科長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處長：




2


